
 
國立清華大學精準醫療博士學位學程修業規定 

 
109年10月23日109學年度第1次精準醫療博士學位學程籌備會議草擬 
110年1月27日109學年度第2次精準醫療博士學位學程籌備會議通過 

110年5月6日109學年度第1次教務處課程委員會(院級)會議修正 

 

 

一、 本辦法依據「國立清華大學學則」及「國立清華大學博士學位考試

細則」規定訂定之。 

二、 適用對象：110學年度起入學之精準醫療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班研究生

適用。 

三、 指導教授選定：學生入學後半年內必須選定指導教授，繳交指導教

授同意書。 

四、 修業相關規定： 

（一） 修業年限：二年至七年，在職研究生得延長修業年限二年。 

（二） 學分規定：學生應修滿18學分(不含論文研究) ，其中專業課程不得

少於十二學分。包括： 

1.必修課程，共10學分。 

(1)精準醫學概論，共3學分。 

(2)精準醫療技術，共3學分。 

(3)專題演講或書報討論(四學期)，各1學分，共4學分。專題演講或書

報討論需選修至少兩學期，以指導教授所屬學院課程為主;餘可依

指導教授建議跨院選修專題演講或書報討論。 

(4)論文研究學分另計。 

2.逕行修讀博士學位者在規定修業年限內須修滿30學分，其中專業課

程不得少於24學分。 

3.抵免學分：依本校學生抵免學分辦法辦理。研究生可抵免之學分總

數，以應修畢業學分數三分之二為限。 

（三） 畢業門檻： 



1.完成修課規定、資格考試及通過畢業論文口試與規定。 

2.論文發表:一篇SCI或SSCI、A&HCI論文，並且為主要作者。 

3.資格審查:在論文發表之外，指導教授亦將以研究內容之品質、對該

領域∕或產業之影響力與實用性作為學生畢業與否之評核標準，避免

僅以論文篇數作為畢業與否之單一規定。 

4.資格考試:學生需於修業第三學年內，完成資格考試。資格考試採公

開口試方式進行，需資格考口試日七日前繳交一份論文計畫書至學

程辦公室。口試內容及論文計畫書內容，以論文研究方向為主。口

試不及格 者，得於 其後之第一個或第二個本學程所規定申請期限

內之學期重新申請辦理。重考以一次為限，不及格者應即退學。 

5.畢業論文及口試 

(1)本學程學生欲申請博士論文口試，應滿足下列規定: 

(1-1)通過博士班研究生資格考試。 

(1-2)滿足論文發表規定。 

(1-3)繳交論文初稿至學程辦公室。 

(1-4)外語能力認定合格，限五年內之成績：托福(iBT 79)、多益

(750)、雅思(6.0)、通過「全民英檢中高級」複試或考兩次+修

兩門英文讀寫類課程。 

(2)畢業論文口試之申請，應於口試前三週提出。  

(3)申請論文口試時應提出之申請文件如下所列: 

(3-1)經指導教授與申請人簽名之論文口試申請表。  

(3-2)博士班成績單。 

(3-3)博士論文初稿。  

(3-4)刊登於學術期刊之論文抽印本或論文被學術期刊接受之證明文

件與論文稿。  

(3-5)博士班研究生論文口試考試委員推薦書。  

(3-6)論文相似度比對報告。 



(4)論文口試由考試委員會主持，採公開方式進行。考試委員會之成 

員由指導教授推薦組成。 

(5)學位考試委員資格:  

(5-1)助理教授及助理研究員職級以上者。 

(5-2)取得博士學位 3 年(含)以上之專家學者。  

(6)口試不及格者，得於次學期或次學年重考，重考以一次為限，不

及格者應即退學。  

(7)各階段考試結果均應向學程辦公室及學程主任報備。 

五、 學位授予：於修業年限內完成學程修業規定，授予指導教授所屬之

學院博士學位。 

六、 學雜費及獎助學金 

（一）學雜費及學分費：依照本校學雜費收費標準辦理。 

（二） 獎助學金：校方將視經費狀況酌予核發獎助學金。 

七、 本辦法未盡事宜，依本校學則及本校博士學位考試細則辦理。 

八、 本辦法經本學程執行委員會通過後實施。 

http://dgaa.site.nthu.edu.tw/var/file/209/1209/img/310/386284619.pdf

